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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489

证券简称：中飞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6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2019年10月29日，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 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431

证券简称：暴风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81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546

证券简称： 雄帝科技 公告编号：

2019

–

068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10�月 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9�年 10�月31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494

证券简称：盛天网络 公告编号：

2019-083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3

转债代码：

113016

转债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小康股份” ）于2019年10月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公司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小康”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对上市公司2019年

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

一、更正原因：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审阅后，对公司财务报告部分会

计科目列示进行了重分类以及调整， 致使公司2019年半年度审阅报告与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披露的

《2019年半年度报告》存在一定差异，现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进行更正。

二、更正具体情况：

1、第二节第七条“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如下：

原披露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84,201,472.90 10,453,363,507.34 -2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306,749.86 236,774,949.82 -21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2,091,550.55 54,377,097.93 -821.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47,499,962.10 5,218,988,037.72 -5.20

总资产 25,284,292,631.33 26,563,884,130.19 -4.82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4.99 减少10.52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71 1.15 减少8.86个百分点

更正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7,684,193,878.56 10,453,363,507.34 -2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723,510.21 236,774,949.82 -2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1,516,339.77 54,377,097.93 -820.0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46,839,929.14 5,218,988,037.72 -5.21

总资产 25,264,449,757.56 26,563,884,130.19 -4.89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4.99 减少10.51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70 1.15 减少8.85个百分点

2、第三节第二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情况的说明” 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2,610,999,790.68 10.32 4,247,535,246.22 15.99 -38.53

其他应收款 80,862,998.68 0.32 135,098,151.85 0.51 -40.15

其他流动资产 662,591,437.22 2.62 490,890,665.96 1.85 34.98

开发支出 2,130,492,763.50 8.42 1,417,645,717.45 5.34 50.28

更正为：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2,610,899,790.68 10.33 4,247,535,246.22 15.99 -38.53

其他应收款 80,826,430.97 0.32 135,098,151.85 0.51 -40.17

其他流动资产 647,837,482.55 2.56 490,890,665.96 1.85 31.97

开发支出 2,130,722,367.35 8.43 1,417,645,717.45 5.34 50.30

3、第四节第一条第一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684,201,472.90 10,453,363,507.34 -26.49

营业成本 6,336,808,302.09 7,980,856,416.85 -20.60

销售费用 594,093,906.21 660,570,390.30 -10.06

管理费用 576,670,732.10 565,377,906.31 2.00

财务费用 107,187,930.83 60,698,451.03 76.59

研发费用 195,123,739.30 195,762,590.76 -0.33

更正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684,193,878.56 10,453,363,507.34 -26.49

营业成本 6,335,543,996.48 7,980,856,416.85 -20.62

销售费用 595,003,618.99 660,570,390.30 -9.93

管理费用 577,008,142.82 565,377,906.31 2.06

财务费用 108,016,625.70 60,698,451.03 77.96

研发费用 195,205,276.52 195,762,590.76 -0.28

4、第四节第一条第三点“资产及负债状况”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2,610,999,790.68 10.32 4,247,535,246.22 15.99 -38.53

其他应收款 80,862,998.68 0.32 135,098,151.85 0.51 -40.15

其他流动资产 662,591,437.22 2.62 490,890,665.96 1.85 34.98

开发支出 2,130,492,763.50 8.42 1,417,645,717.45 5.34 50.28

应付职工薪酬 85,158,476.69 0.34 340,339,594.97 1.28 -74.98

应交税费 126,365,828.35 0.50 323,247,480.92 1.22 -60.91

更正为：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2,610,899,790.68 10.33 4,247,535,246.22 15.99 -38.53

其他应收款 80,826,430.97 0.32 135,098,151.85 0.51 -40.17

其他流动资产 647,837,482.55 2.56 490,890,665.96 1.85 31.97

开发支出 2,130,722,367.35 8.43 1,417,645,717.45 5.34 50.30

应付账款 3,495,110,113.19 13.83 5,051,947,632.73 19.02 -30.82

应付职工薪酬 85,094,861.75 0.34 340,339,594.97 1.28 -75.00

应交税费 111,902,699.93 0.44 323,247,480.92 1.22 -65.38

5、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二条合并资产负债表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单位：元

项目 2019/6/30 2018/12/31

应收票据 2,610,999,790.68 4,247,535,246.22

应收账款 1,227,305,949.84 1,497,789,386.16

预付款项 351,990,864.56 326,449,011.13

其他应收款 80,862,998.68 135,098,151.85

存货 1,699,097,405.93 1,772,764,241.12

其他流动资产 662,591,437.22 490,890,665.96

长期股权投资 180,247,606.13 182,214,552.35

固定资产 5,055,337,323.32 4,929,711,360.36

无形资产 1,899,344,805.32 1,780,287,220.14

开发支出 2,130,492,763.50 1,417,645,717.45

长期待摊费用 73,519,200.55 59,861,086.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430,732.57 100,452,872.5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5,243,486.53 522,442,476.03

应付账款 3,499,323,193.66 5,051,947,632.73

预收款项 716,257,846.34 923,217,464.57

应付职工薪酬 85,158,476.69 340,339,594.97

应交税费 126,365,828.35 323,247,480.92

其他应付款 729,768,702.18 768,197,613.75

其中：应付利息 3,898,409.03 3,449,461.58

其他综合收益 34,821,642.65 15,729,653.52

未分配利润 1,729,932,569.05 2,034,504,935.75

少数股东权益 1,989,084,260.79 1,975,270,813.54

更正为：

单位：元

项目 2019/6/30 2018/12/31

应收票据 2,610,899,790.68 4,247,535,246.22

应收账款 1,226,140,728.65 1,497,789,386.16

预付款项 352,681,810.48 326,449,011.13

其他应收款 80,826,430.97 135,098,151.85

存货 1,699,171,449.17 1,772,764,241.12

其他流动资产 647,837,482.55 490,890,665.96

长期股权投资 180,247,606.12 182,214,552.35

固定资产 5,054,325,285.73 4,929,711,360.36

无形资产 1,899,587,145.57 1,780,287,220.14

开发支出 2,130,722,367.35 1,417,645,717.45

长期待摊费用 71,252,259.70 59,861,086.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671,430.91 100,452,872.5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3,257,703.18 522,442,476.03

应付账款 3,495,110,113.19 5,051,947,632.73

预收款项 714,863,156.11 923,217,464.57

应付职工薪酬 85,094,861.75 340,339,594.97

应交税费 111,902,699.93 323,247,480.92

其他应付款 730,597,903.56 768,197,613.75

其中：应付利息 4,725,330.41 3,449,461.58

其他综合收益 35,138,103.90 15,729,653.52

未分配利润 1,728,956,074.84 2,034,504,935.75

少数股东权益 1,989,206,732.66 1,975,270,813.54

6、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二条合并利润表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半年度 2018年半年度

一、营业收入 7,684,201,472.90 10,453,363,507.34

减：营业成本 6,336,808,302.09 7,980,856,416.85

销售费用 594,093,906.21 660,570,390.30

管理费用 576,670,732.10 565,377,906.31

研发费用 195,123,739.30 195,762,590.76

财务费用 107,187,930.83 60,698,451.03

其中：利息费用 125,519,080.22 89,530,458.47

利息收入 30,018,208.60 58,944,235.4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931,053.78 117,045,378.4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9,768,798.41 -41,970,923.4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87,708.60 51,476,755.3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6,824,283.89 651,064,216.25

加：营业外收入 14,745,713.45 99,071,651.63

减：营业外支出 2,596,120.89 67,442,259.5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4,674,691.33 682,693,608.37

减：所得税费用 119,041,365.31 186,261,015.4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3,716,056.64 496,432,592.95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3,716,056.64 496,432,592.95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1,306,749.86 236,774,949.82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7,590,693.22 259,657,643.13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9,176,242.36 6,269,635.6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9,091,989.13 6,525,331.61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9,091,989.13 6,525,331.61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9,091,989.13 6,525,331.61

六、综合收益总额 -244,539,814.28 502,702,228.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62,214,760.73 243,300,281.4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7,674,946.45 259,401,947.14

更正为：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半年度 2018年半年度

一、营业收入 7,684,193,878.56 10,453,363,507.34

减：营业成本 6,335,543,996.48 7,980,856,416.85

销售费用 595,003,618.99 660,570,390.30

管理费用 577,008,142.82 565,377,906.31

研发费用 195,205,276.52 195,762,590.76

财务费用 108,016,625.70 60,698,451.03

其中：利息费用 149,142,225.65 89,530,458.47

利息收入 41,755,964.09 58,944,235.4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931,053.77 117,045,378.4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0,043,107.46 -41,970,923.4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692,839.19 51,476,755.32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58,004,367.86 651,064,216.25

加：营业外收入 14,756,195.03 99,071,651.63

减：营业外支出 2,593,877.54 67,442,259.51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5,842,050.37 682,693,608.37

减：所得税费用 121,029,793.95 186,261,015.4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6,871,844.32 496,432,592.95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66,871,844.32 496,432,592.95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0,723,510.21 236,774,949.82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3,851,665.89 259,657,643.13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9,492,703.61 6,269,635.6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9,408,450.38 6,525,331.61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9,408,450.38 6,525,331.61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9,408,450.38 6,525,331.61

六、综合收益总额 -247,379,140.71 502,702,228.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61,315,059.83 243,300,281.4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3,935,919.12 259,401,947.14

7、第十节财务报告第九条“重要的非全资子公司”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

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分

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

额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

公司

50 1,526.77 0 136,472.79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

公

司

名

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

产

非流动

资产

资产合

计

流动负

债

非流动

负债

负债合

计

流动资

产

非流动

资产

资产合

计

流动负

债

非流动

负债

负债合

计

东

风

小

康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925,

914.61

347,

340.56

1,273,

255.17

917,

628.85

82,

680.74

1,000,

309.59

1,031,

890.72

317,

947.24

1,349,

837.96

991,

842.14

80,

114.04

1,071,

956.18

子

公

司

名

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

总额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

额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东

风

小

康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637,743.81 3,053.55 3,053.55 -39,268.20 931,101.41 52,127.86 52,127.86 115,895.58

更正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少数股东持股

比例（%）

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损益

本期向少数股东宣告分

派的股利

期末少数股东权益余

额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

公司

50 1,363.84 0 139,975.81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子

公

司

名

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

产

非流动

资产

资产合

计

流动负

债

非流动

负债

负债合

计

流动资

产

非流动

资产

资产合

计

流动负

债

非流动

负债

负债合

计

东

风

小

康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925,

149.51

356,

472.27

1,281,

621.78

917,

618.85

84,

051.31

1,001,

670.16

1,031,

890.72

317,

947.24

1,349,

837.96

991,

842.14

80,

114.04

1,071,

956.18

子

公

司

名

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

总额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综合收益总

额

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

东

风

小

康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637,743.81 2,727.68 2,727.68 -40,168.24 931,101.41 52,127.86 52,127.86 115,895.58

8、第十节财务报告第十八条“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更正情况

原披露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53 -0.30 -0.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7.71 -0.42 -0.40

更正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52 -0.30 -0.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7.70 -0.42 -0.42

除上述更正内容及其相关表述之外，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4

债券代码：

113016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在重庆证

监局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辖区上市

公司2019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将于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15:00—17:00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互动交流。

届时，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在线交流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

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5

债券代码：

113016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小康转债”

2019

年付息事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付息债权登记日：2019年11月5日

●可转债除息日：2019年11月6日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19年 11月6日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小康转债” ），将于2019年11月6日支付自2018年11

月6日至2019年11月5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3、债券代码：113016

4、证券类型：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 该可转债及转换的本公司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5、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

6、发行数量：1,500万张（150万手）

7、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8、债券期限：2017年11月6日至2023年11月5日。

9、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年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1.80%，

第六年为2.00%。

10、债券到期偿还：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按债券面值的106%（含最后

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债。

11、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

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12、初始转股价格：23.00元/股

13、最新转股价格：17.12元/股

14、转股期限：2018年5月11日至2023年11月5日

15、担保情况：无担保

16、信用评级：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出具了《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9）》（信评委函字[2019]跟踪251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

级别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维持“小康转债”债项信用级别为“AA” 。

17、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0.5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

兑息金额为0.5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2019年11月5日

可转债除息日：2019年11月6日

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19年11月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11月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小康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登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

本公司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前的第二个交易日的16:00时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

划拨至中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

或中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

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元

的可转债付息金额为0.5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40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

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08号）规

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0.50元。

3、其它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它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区小康工业综合办公楼

联系电话：023-89851058

传 真：023-89059825

联系人：杨华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联系电话：010-85130588

传真：010-65608450

联系人：高吉涛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

2019-04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4,555,2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36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周静女士、马力先生、李东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支持票据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7,317,783 99.3564 7,237,474 0.643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实施资产支持票据

项目的议案》

45,644,023 86.3137 7,237,474 13.686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韶静、李静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兰台意（2019）第660号

致：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

指派本所律师列席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或“会议”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做如下声明：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

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3.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内容以及提案中所

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等事项发表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评价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或用途。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

露。

基于上述前提，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19年8月21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资产支持票据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发起机构将自有资金委托信托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成都长虹电子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科技” ）发放信托借款，设立资金信托，以成都科技的9年租金收入为底层资

产，以信托计划的信托受益权为基础资产，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4.65亿元、期限

不超过9年的资产支持票据；同意公司认购次级债券，认购总规模不超过1500万元；同意公司为本次资产支持

票据优先级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差额支付保证；同意由公司通过信托公司给成都科技进行贷款，贷款总额不

超过4.65亿元，期限为不超过9年；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本次资产支持票据的具

体条款和条件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发行金额、期限、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

并制作和签署必要的文件。

2019年10月15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发布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投票方式、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

点、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方法、联系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9:30在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公司会议室召

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

3.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中公告的时

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法人股东账户卡、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个人身份证明、授权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进行了核查， 确认现场及网络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90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

124,555,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08%。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

东的资格进行核查， 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一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

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共同进行监票和计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了表

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

了下述议案：

1.《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资产支持票据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1,117,317,783 99.3564 7,237,474 0.643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17,317,783 99.3564 7,237,474 0.6436 0 0.0000

其中，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5,644,023 86.3137 7,237,474 13.6863 0 0.0000

上述议案中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

署页）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光 经办律师：李 静

周韶静

年 月 日


